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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序

號 
考核項目 評分細項 配分 考評人員 

1 
輿情通報 

〈25%〉 

結合里鄰長反映輿情（八大項目） 
1.基本分數以 22分計算。 
2.有重要輿情應即時通報：通報重要輿情案件每 1件加

0.5分，通報內容為里幹事發掘家暴、虐童、自殺、
失學兒童、里民生活陷入困境等案件即時通報防治或
協助，以及百歲人瑞往生(有市長電子輓聯需求且上
傳百歲人瑞訃聞)、里長重大動態、對本府政策之抗
議案件等。 

3.若里幹事有重要輿情未即時登錄，經查察確定後，每
1件扣 1分。 

4.該里平均每月通報 1件以上者加 1分。 
5.該里每次考核未達通報 3件以上者扣 1分。 
6.上開加分事項，合併計算後至多加 3分。 

25 民政課課長 

2 

區里事務

資料管理

系統維護

管理情形 

〈35%〉 

里幹事個人資料登載維護 
1.基本分數以 8分計算。 
2.漏登載 1項扣 1分。 
3.隨時更新且資料齊全酌加 0.5分至 2分。 

10 黃視導 

里內基本資料建置維護 
1.基本分數以 20分計算。 
2.請依區里事務子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建置里內基本
資料並上傳，應建置資料如下： 

  (1)各里之里行政區域平面圖 
  (2)里內街道巷弄分布概況圖 
  (3)里沿革概況 
  (4)歷任里長名冊 
  (5)歷任里幹事職期名冊 
  (6)里內公共設施資料(包括：1.側溝地點；2.路燈地
點；3.街道巷弄；4.提供市民使用之公共設施，如公
園、活動中心及其他提供市民使用之公共設施) 

25 
康視導 

邱視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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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考核項目 評分細項 配分 考評人員 

  (7)鄰長名冊 
  (8)戶長名冊 
  (9)低收入戶名冊 
  (10)原住民名冊 
  (11)里內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市民名冊 
  (12)里內中低收入老人名冊 
  (13)獨居老人名冊 
  (14)里內急難救助名冊 
  (15)寺廟、教會、神壇（含未立案）名冊 
  (16)機關學校首長名冊 
  (17)各級民意代表名冊 
  (18)里內公益團體名冊 
  (19)義工及地方熱心人士名冊 
  (20)里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名冊 
  (21)晨間活動隊及其他社團負責人名冊 
  (22)民防團分團編造名冊 
  (23)其他里業務有關資料，以及守望相助巡守隊編組
名冊、各類型公告欄基本資料一覽表等，各項基本資
料漏登載 1項扣 1分。 

3.隨時更新且資料齊全酌加 0.5分至 2分。 

  

3 
市容查報 

〈10%〉 

協助市容查報推動情形 
1.本項目採扣分制。 
2.基本分數以 7分計算。 
3.應查報漏未查報：若發生或經媒體、民意代表披露有
應做市容查報卻未查報案件致生事故影響機關形象
者，缺失案件每 1件扣 1分。 

10 民政課課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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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考核項目 評分細項 配分 考評人員 

4 
其他 30% 
(本所新
增項目) 

交辦事項配合度、團隊精神、特殊表現等 
1. 基本分數以 24分計算，民政課評分佔比 50%，其餘

課室評分合併計算共佔 50%。 

2.里幹事協助里長辦理中央或本府各局處各項業務考

核、評鑑業務（如守望相助隊業務考核、里民活動

場所評鑑等），每 1項考核評鑑成績第 1名者加 0.3

分、第 2名者加 0.2分、第 3名者加 0.1分。前述

加分業務項目，須填列於「臺北市里幹事協助里長

辦理各項業務考核、評鑑業務績優成績表」，並於函

送民政局初評成績時一併檢附(如未檢附者，不予加

分)。 

3. 未立案宗教場所全面訪查情形。 

4. 協助里長撰寫參與式預算提案計畫。 

5. 其他表現優異事項。 

30 

民政課課長 

社會課課長 

經建課課長 

兵役課課長 

人文課課長 

 

總計 100  

★備註：各項目之評分由相關承辦人提供數據予評分人員參酌；網頁檢核的部分除由

承辦人提供數據外，請三位視導不定期上網查核。 


